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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与子公司或联营公司

的内部销售调整抵销

智 瑾

渊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经济管理系 北京 100035冤

【摘要】笔者将母公司与子公司、母公司与联营或合营公司发生的内部销售调整抵销处理分为编制合并报表前和编制

报表时，针对不同投资对象的内部销售处理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调整目的出发，以现行会计准则为基础，归纳调整抵销的

理论依据，明确其调整性质、调整方法以及分录，清晰地梳理了目前争议较大的内部销售调整与抵销处理的脉络。

【关键词】内部销售 子公司 联营或合营公司 调整处理 抵销处理

若母公司拥有两个不同性质的投资对象———子公司和联

营或合营公司，其中与子公司发生的投资相关事项，在日常核

算时应采用成本法，年末编制合并报表时调整为权益法；对其

联营或合营公司发生的投资交易和后续事项均应直接采用权

益法核算。对于这种有编制合并报表要求的母公司，年末需要

针对与子公司和联营或合营公司发生的内部销售做出不同的

调整抵销分录。

一、母公司与子公司发生的内部销售的抵销分析

例 1：甲公司以普通股对价发行取得 A公司 60%的股份，

能够对 A公司实施控制；以现金投资取得 B公司 45%的股

份，能够对 B公司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甲公

司向 A公司销售产品一批，产品成本 160万元，销售价格 200

万元。该产品经过近 1 年的销售，甲公司对集团外销售了

90%，至年末还有 10%尚未销售。假设 A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

500万元，两公司未发生其他内部销售，并且会计政策相同、

投资日 A公司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存在差异。

（一）编制合并报表前的调整抵销

1. 理论分析。《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

规定，合并财务报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为

基础，按照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后，由母公司

编制。换句话说，母公司与子公司发生的内部销售编制合并报

表前的调整抵销是指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时，对子公司当期实

现的净利润所做的调整。作为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取得的子公

司，调整因素除会计政策、投资日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异

外，就是对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的抵销调整；作为同一控制下

合并取得的子公司，调整因素除会计政策差异外，只有未实现

内部销售损益的抵销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在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将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调整为权益法，只需要在合并

工作底稿中通过编制调整分录予以调整，而不用改变母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记录。

在具体调整时，应当将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

（投资企业）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的部分予以抵销，即采用比

例抵销法。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的规定，采用权益法核算，在按持股比例计算确认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的净损益时，投资企业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

生的内部销售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

分，应当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另外，《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1号》中提到，投资企业对于纳入其合并范围的

子公司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内部销售损益，

也应当按照上述原则进行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

2. 案例分析及调整分录。先假设 A公司到年末未对集团

外出售该产品。这种情况下，整个内部销售的真正利润并未实

现，由内部销售引起的未实现损益为 40 万元（200-160）。甲

公司持有 60% A 公司股权，应予以抵销的部分为 24 万元

（40伊60%）。甲公司对应享有 A公司当年净利润的调整分录

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300（500伊60%）；贷：投资收益 300。借：

投资收益 24（40伊60%）；贷：长期股权投资 24。或：借：长期股

权投资 276［（500伊60%）-（40伊60%）］；贷：投资收益 276。

在例 1中，该产品经过近 1年的销售，甲公司对集团外销

售了 90%，至年末还有 10%尚未销售。其中 90%的产品由于对

外出售，实现了真正的利润，剩余的 10%所对应的未实现损益

为 4万元［（200-160）伊10%］。甲公司持有 60%A公司股权，应

予以抵销的部分为 2.4万元（4伊60%）。甲公司对应享有 A公

司当年净利润的调整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300（500伊

60%）；贷：投资收益 300。借：投资收益 2.4（4伊60%）；贷：长期

股权投资 2.4。或：借：长期股权投资 297.6［（500伊60%）-（4伊

60%）］；贷：投资收益 297.6。

（二）编制合并报表时的调整抵销

理论分析：编制合并工作底稿时的调整抵销只是在合并

报表工作底稿上进行调整抵销，不需要在投资企业的账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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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由于合并报表的主体是整个集团，合并报表中的所有者

权益和损益最终要体现为母公司和少数股东两方面，并且在

工作底稿上是母、子公司个别报表各项目金额的加总，所以重

复加总的损益以及相关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需要全额抵

销。另外，母、子公司内部销售不用区分顺销（母公司向子公司

销售）或逆销（子公司向母公司销售）。

针对例 1，编制内部销售的抵销分录为：借：营业收入900；

贷：营业成本 896，存货 4。

二、母公司与联营或合营公司发生内部销售的抵销分析

例 2：承例 1，甲公司向 B公司销售产品一批，销售价格

100万元，产品成本 70万元，款项已经全部支付。至年末，B

公司已将该批产品对外销售 80%。假设 B公司当年实现净利

润 500万元，两公司未发生其他内部销售，并且会计政策相

同、投资日 B公司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存在差异。

（一）编制合并报表前的调整抵销

1. 理论分析。母公司（投资主体）按照权益法的核算要

求，对应享有联营或合营公司（被投资公司）当期净利润份额

确认投资损益时，需要对被投资公司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做调

整，除对会计政策、投资日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异进行调

整外，还需要对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进行抵销调整。具体处理

方法和母公司与子公司发生的内部销售编制合并报表前的调

整抵销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仅体现为：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抵

销不在母公司账面上反映，是反映在合并工作底稿上的，而母

公司与其联营或合营公司的抵销是反映在母公司账面上的，

最终反映在母公司个别报表上。

2. 案例分析及抵销分录。内销产品中 80%由于对外出

售，实现了真正的利润，剩余的 20%所对应的未实现损益为 6

万元［（100-70）伊20%］。甲公司持有 B公司 45%的股权，应予

以抵销的部分为 2.7万元（6伊45%）。甲公司对应享有 B 公司

当年净利润的调整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225（500伊45%）；

贷：投资收益 225。借：投资收益 2.7（6伊45%）；贷：长期股权投

资 2.7。或：借：长期股权投资 222.3（500伊45%-6伊45%）；贷：投

资收益 222.3。

（二）编制合并报表时的调整抵销

1. 理论分析。我国会计准则规定投资企业对外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的，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包含

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的资产账面价值进行调整，抵销有关资

产账面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并调整对联营、合

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由于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体现在投

资主体报表中的项目不同（产生的销售损益或持有的资产），

编制抵销分录需要区分顺销和逆销，因顺流交易产生的未实

现内部销售损益，在未对外部独立第三方出售之前，体现在投

资主体实现的销售损益（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中；因逆流交

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在未对外部独立第三方出售

之前，体现在投资主体持有的资产（存货等）账面价值中。另

外，之前母公司在确认被投资公司净利润时，已经对未实现内

部销售损益进行了抵销调整，在合并财务报表抵销时应以此

为基础，即将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的归属于母公司（即投资主

体）的部分予以抵销。对比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全额合并抵销，

母公司与其联营或合营公司是采用比例抵销的，主要因为合

并主体的不同，前者以企业集团为合并主体，后者以母公司作

为合并主体。

2. 案例分析及抵销分录。先假设 B公司到年末未对集团

外出售该产品。在分析时，可以先把甲公司销售给 B公司的

产品看做临时寄存在 B公司的，然后又出售给了第三方。这

样甲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应为 80万元（100伊80%）和

56万元（70伊80%），分别多计了 20万元和 14万元。根据原题，

甲公司持有 B公司 45%的股权，则甲公司在编制合并工作底

稿时就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对甲公司影响的抵销分录为：借：

营业收入 9（100伊20%伊45%）；贷：营业成本 6.3（70伊20%伊45%），

投资收益 2.7。

如果将例题资料改为 B公司向甲公司销售产品一批，其

他不变。甲公司作为调整的主体，逆流销售业务影响其存货价

值，未实现的内部损益使甲公司的存货价值虚增 2.7万元。抵

销分录应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2.7；贷：存货 2.7［（100-70）伊

20%伊45%］。

三、结论

无论母公司与子公司，还是母公司与其联营或合营公司

发生的内部销售的调整抵销，在合并报表编制前和编制时出

于不同目的，都需要被考虑两次，具体调整性质、方法以及调

整抵销分录见下表。而其中母公司与子公司发生的内部销售

在成本法改权益法过程中对子公司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所做的

调整处理，以及母公司与其联营或合营公司发生的内部销售

在合并报表中针对母公司应做的抵销处理往往容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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